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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发〔2018〕26 号

湘潭医卫职业技术学院班主任考核办法

（修订稿）

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《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思

想政治工作的意见》（中发〔2016〕31号）、《关于加强高等

学校辅导员班主任队伍建设的意见》（教社政〔2005〕2号）

和《湘潭医卫职业技术学院班主任管理办法》（校发[2017]15

号），加强我校班主任考核和管理工作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考核办法中的班主任是指在学校各班级中

对学生德智体美劳等方面进行日常教育和管理服务的教师。

第三条 学生工作处是学校班主任队伍建设的职能部

门，负责班主任计划核定、聘书发放、表彰奖励；各二级学

院负责本单位班主任的选聘、考核、培训、管理和工作安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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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条 班主任考核的基本原则是：（一）政治为先，

突出考核班主任的政治品质、思想作风和道德修养。（二）

注重实效，坚持定性与定量、常规与重点考核结合。（三）

师生满意，将师生满意度作为考核评价的重要标尺。（四）

客观公正，将考核结果作为岗位聘任、表彰奖励的重要依据。

第五条 班主任考核由日常管理（35%）+班级日常考核

成绩折算（15%）+重点工作（30%）+师生测评（20%）构成。

第六条 每月日常管理满分100分，主要考察以下内容：

（一）每月至少组织召开2次主题班团会或班干部会；

（二）每月检查晚自习不少于4次，定期抽查课堂情况；

（三）每月深入学生宿舍不少于4次；

（四）每月按时参加班主任工作例会及业务培训；

（五）及时处理MCRP学生管理系统和易班学生事务；

（六）每学期参加1次由学校组织的全校升国旗仪式；

（七）每学期邀请任课教师与本班学生座谈1次。

第一至五款每月考核1次，第六、七款每学期最后一个

月考核1次，没有完成相应班级日常管理工作的减5分/次。

第七条 二级学院每月班级日常考核成绩的计算公式

为=（班级当月考核得分/当月考核第一名班级的得分）×100

第八条 重点工作满分100分，主要考察以下内容：

（一）做好学生的思想教育和安全排查处置工作；

（二）建立学生(尤其是特殊群体学生)档案记录；

（三）公平公正做好各类评优评奖和资助工作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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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做好实习期间班级学生的教育管理工作；

（五）班级和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实践研究；

（六）二级学院安排的其他重点工作。

以上条款每学期考核1次，考核细则由各二级学院制定。

第九条 师生测评满分 100分，由二级学院党总支书记、

党总支副书记、辅导员和所带班级学生共同参与评议和测评。

班主任测评按“德、能、勤、绩、廉、责”六项指标确定，

包括“好”、“较好”、“一般”、“差”四种评价，并量化为具体

的分数，计分公式为=（“好”个数×100分+“较好”个数×85

分+“一般”个数×70分+“差”个数×55分)÷有效测评个数。

第十条 班主任考核中的“日常管理”、“班级日常考核

成绩折算”每个月进行1次并折算成年平均分至年底考核总分，

“重点工作”、“师生测评”每学期进行一次并折算成年平均分

至年底考核总分，每年底考核结果汇总后报学生工作处备案。

第十一条 每年度班主任考核按前25%核定为优秀等次，

考核结果作为优秀班主任表彰、津贴和奖励发放等的依据。

第十二条 由于工作不到位，在当年度班级学生意外死

亡、群体恶性事件中负有直接责任的，不得评定为优秀等次。

第十三条 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实行，由学生工作处

（部）负责解释，原学校班主任考核的有关规定同时废止。

湘潭医卫职业技术学院

2018 年 6 月 15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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